附件1 

江西省风景园林学会终身成就奖评选办法

(试行稿)
赣鄱大地，钟灵毓秀，自古享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美誉。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江西省风景园林事业迅猛发展，这是江西几代风景园林从业者脚踏实地、不断创新、辛勤耕耘的结果，是无数为风景园林事业发展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优秀人士终身为之贡献的结果。为表彰长期为推进江西省风景园林事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做出杰出贡献的风景园林工作者，江西省风景园林学会（以下简称“学会”）决定自 2025 年起，设立“江西省风景园林学会终身成就奖”。为做好评选工作，特制定本评选办法。

一、参评条件

参加江西省风景园林学会终身成就奖评选的参选人须年满70周岁，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即可参评：

在江西省风景园林事业中做出开创性、持久性、全省性重大贡献的杰出的园林工作者。

一直在本省从事风景园林绿化行业的科研、教学、生产、设计、施工、管理、文史研究等领域工作，成绩特别优异、贡献特别突出的园林工作者，获得过省级政府及以上荣誉者优先。

二、评选机构
1. 评选工作组：为规范评选工作，学会成立终身成就奖评选工作组，负责评选工作各项事宜，工作组下设评选办公室——学会秘书处，负责评选工作的日常事务。
2. 评选委员会：为规范评选工作，参照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和其他省份做法，终身成就奖评选组建评选委员会，成员由学会负责人、行业主管领导、地市行业主管部门代表、行业学科专家、单位会员代表等9人组成。

三、评选程序

评选工作在学会理事会领导下，由终身成就奖评选委员会负责。评选程序包含通知、推荐、评审、公示、公布和表彰 6 个环节。

通知。学会在评选前统一发布评选通知，评选通知由评选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起草，在学会网站及公众号发布。

推荐。推荐方式采取单位推荐与个人推荐、自荐相结合的方法。候选人由学会（含分支机构）、会员单位推荐产生，并填写《江西省风景园林学终身成就奖推荐表》（简称《推荐表》）；推荐单位签署意见并盖章后，需相应征求本人所在单位和当地行业主管部门意见后，报送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对于年长且早已退休的德高望重的参选人，可由其个人申请或由他人（须学会会员）推荐并填写《推荐表》。

评审。评选委员会办公室对推荐材料进行汇总整理核实后，提交评选委员会讨论、审核，评选委员会以不记名投票方式确定拟获奖者名单。

公示。评选委员会讨论拟定的获奖者名单在学会网站和公众号上公示，接受业界和社会监督。公示时间不少于 10 天，公示结束后，由评选委员会办公室汇总意见报评选委员会讨论决定。

公布。评选委员会结合公示意见，决定获奖者名单。评选过程和评选结果报经学会常务理事会议同意后，正式拟文公布并在学会网站和公众号发布。

表彰。学会将向获奖者颁发证书并在年会上进行表彰。

四、评选周期

江西省风景园林学会终身成就奖在学会每个届期内评选1次。

五、附则

本办法由江西省风景园林学会终身成就奖评选委员会负责解释。

本办法经学会理事长办公（扩大）会议通过，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江西省风景园林学会

2025年8月22日


